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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支援的，警力資源很少，再加上摩托車機動性高，民眾報案多次，很少看到警察抓人回

派出所，有關單位應正視這個問題。 

（六）本院楊委員麗環，知悉戰後接收日據時期多棟建築，因應時代需

要分別有所用途。以 228 國家紀念館為例，原為臺灣教育會館，

戰後曾作為台灣省參議會及美國在台協會新聞處使用。外觀建築

與今日的台北市中山堂相似，採現代建築之折衷樣式，外表貼褐

色面磚，女牆並有洗石子之幾何紋樣裝飾。如此具有時代意義的

建築，今日作為 228 紀念館對外開放甚為好事，但有民眾反映二

樓並未開放陽台，以供民眾對外眺望街景甚為可惜，再者如能對

外開放場地租借及婚紗攝影的業務，一方面利用古蹟、一方面也

可增加國庫的收入。故此，要求行政院應通令相關權責單位，在

維護安全前提下，適度對外開放二樓陽台，並開放租借及婚紗攝

影的業務。爰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現今的 228 國家紀念館，原為臺灣教育會館，建於昭和六年（1931 年），當時作為臺灣教

育成果之展示用途，並定時供集會使用。建築物由總督府營繕課長井手薰主持設計，所以

風格上與公會堂頗相近，採現代建築之折衷樣式，外表貼褐色面磚，女牆並有洗石子之幾

何紋樣裝飾。臺灣光復之後曾短時期作省議會之集會場所，其後由美國在臺新聞處租用，

迄今改為美國文化中心使用。在臺北市的近代歷史建築中，本教育會館具有 1930 年代風格

的時代意義。 

二、有關場地使用收費標準，建議依規費法第十條第一項規定及文化部場地使用申請要點訂定

，以符合公有場地活化利用，增加國庫收入的目的。 

（七）本院蔣委員乃辛，有鑑於文化參與和資訊運用是現代人的基本權

利。聯合國於 2006 年 12 月 13 日通過的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

2009 年 5 月 14 日馬總統簽署批准聯合國《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

國際公約》與《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兩個公約，同時立法

院通過兩公約施行法，並於同年 12 月 10 日正式施行。但政府始

終忽略身障者文化參與和資訊運用權利。為了便利身心障礙者參

與文化生活和運用資訊，本席要求行政院修法，讓身障者能以無

障礙形式獲得文化資訊、觀看電視電影節目和參與其他文化活動


